
約伯記
成人主日學 (第十週)

張瑋祥



【以利戶的四篇講論】

 第一篇：對約伯與三友(32:6-9); 對三友(32:10-14); 

對約伯(32:15-33:33)

 第二篇：對三友(34:1-15); 對約伯(34:16-37)

 第三篇：對約伯(35章)

 第四篇：對約伯(36:1-37:1); 對三友(37:2-13); 對約

伯(37:14-24)



【約伯的申訴與以利戶的回應】

約伯的申訴

• 神的靜默，不理會約伯 (13:22; 
33:13)

• 神不公平，因為祂沒有拯救約伯
(19:6-7; 27:2; 34:5-6)

• 神不在乎約伯所行的善事；沒有按
著他所行的祝福約伯 (10:7; 35:3)

以利戶的回應

• 神透過異夢和痛苦對約伯說話 (33
章)

• 神是公平的 (34章)

• 神掌權 (35章)



32:1 於是這三個人、因約伯自以為義、就不再回答他。32:2 那時有布西人、
蘭族巴拉迦的兒子以利戶、向約伯發怒、因約伯自以為義、不以 神為義。
32:3 他又向約伯的三個朋友發怒、因為他們想不出回答的話來、仍以約伯為
有罪。

 三個人（以利法、比勒達、瑣法）因為無法說服約伯承認他因犯罪而遭災

難，就安靜。「寡少言語的有知識．性情溫良的有聰明。愚昧人若靜默不

言、也可算為智慧．閉口不說、也可算為聰明。」（箴17:27-28）；「惟

願你們全然不作聲．這就算為你們的智慧。」（伯13:5）

 以利戶（「布西人」（“Buzite”）；可能是亞伯拉罕的姪子“布斯”

（“Buz”）的後裔；參創22:20-21）「向約伯發怒」因為約伯指責神不義

（不公平），卻不承認自己的不義。他也對約伯三友發怒，因為他們極力

想說服約伯承認犯罪，卻提不出有力的證據。

 約伯三友：因犯罪而患難；以利戶：因患難而犯罪！



32:4 以利戶要與約伯說話、就等候他們、因為他們比自己年老。32:5 以利
戶見這三個人口中無話回答、就怒氣發作。

 以利戶靜待三位年長者用智慧的言語來說服約伯，但最終失望。

 以利戶在指責約伯前先陳述他發言的權柄：

o 他雖尊敬年長的發言權，卻也要人知道他有智慧聰明（vv.6-9）；

o 他對三位年長者的失望，因此轉而要求他們聽他的論述（vv.10-14）

o 他的意念滿懷，催逼著他說話（vv.15-22）



32:6 布西人巴拉迦的兒子以利戶回答說、我年輕、你們老邁、因此我退讓、
不敢向你們陳說我的意見。32:7 我說、年老的當先說話、壽高的當以智慧教
訓人。32:8 但在人裡面有靈、全能者的氣使人有聰明。32:9 尊貴的不都有
智慧、壽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。

 以利戶承認他年輕當守的本分（讓年長的先發言），但不認為年長的就一

定有智慧聰明的靈能明白事理（傳統的認知）；「年老的有智慧、壽高的

有知識。」（伯12:12）；「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．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

比年老的更明白、因我守了你的訓詞。」（詩119:100）

 「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、反倒以為愚拙．並且不能知道、

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。」（林前2:14）



32:10 因此我說、你們要聽我言、我也要陳說我的意見。32:11 你們查究所
要說的話．那時我等候你們的話側耳聽你們的辯論、32:12 留心聽你們．誰
知你們中間無一人折服約伯、駁倒他的話。32:13 你們切不可說、我們尋得
智慧． 神能勝他、人卻不能。32:14 約伯沒有向我爭辯、我也不用你們的
話回答他。

• 以利戶對三位年長者失望，因為他耐心的聽完他們與約伯的對話後，發覺他
們的論點（因罪遭災）不僅無力駁倒約伯，連以利戶也不以為然（「我也不
用你們的話回答他」）；以利戶也提醒他們，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（「你們切
不可說、我們尋得智慧」），也不要認為除了神以外，無人能說服約伯
（「神能勝他、人卻不能」）；因為，以利戶相信他能對約伯的處境提出答
案。



32:15 他們驚奇不再回答、一言不發。32:16 我豈因他們不說話、站住不再
回答、仍舊等候呢。32:17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話、陳說我的意見。2:18 因
為我的言語滿懷、我裡面的靈激動我。32:19 我的胸懷如盛酒之囊、沒有出
氣之縫、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。32:20 我要說話、使我舒暢．我要開口回答。
32:21 我必不看人的情面、也不奉承人。32:22 我不曉得奉承、若奉承、造
我的主必快快除滅我。

 以利戶認為既然無人再有話可說，就輪到他發言；他不僅等待多時，也已

義憤填膺、不得不說（「因為我的言語滿懷、我裡面的靈激動我」）；若

繼續隱忍，恐怕會像酒揮發在囊袋中，卻無出口。

 以利戶表明他的言論將忠於心中的意念，不會應奉承或看人的情面而修飾

委婉。



33:1 約伯阿、請聽我的話、留心聽我一切的言語。33:2 我現在開口、用舌
發言。33:3 我的言語、要發明心中所存的正直．我所知道的、我嘴唇要誠實
的說出。33:4 神的靈造我、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。

 相較於三位年長者不曾直呼約伯的名字，以利戶三次指名道姓的對約伯說

話（vv.1, 31; 37:14），七次間接提到約伯的名字（vv. 32:12, 14; 

34:5, 7, 35-36; 36:16）；以利戶直接、誠懇、不做作、不奉承，請約伯

聽他一席話。

 以利戶強調他已經預備好，話已在嘴邊（「我現在開口、用舌發言」）；

而且毫無隱瞞，從心而出（「心中所存的正直…嘴唇要誠實的說出」）；

他與約伯一般，都是神所造的，並不高人一等（參31:15）



33:5 你若回答我、就站起來、在我面前陳明。33:6 我在 神面前與你一樣、
也是用土造成。33:7 我不用威嚴驚嚇你、也不用勢力重壓你。

 以利戶要求約伯起來和他答辯（「在我面前陳明」；法庭中兩造雙方的辯

論）

 以利戶再次強調他與約伯一樣，都是神所造的；因此，他僅會陳述他的道

理，卻不會用威嚇的言語來恐嚇或壓迫約伯；參vv.7:14; 9:34; 13:21; 

23:15-16（約伯敘述受神的恐嚇）



33:8 你所說的我聽見了、也聽見你的言語、說、33:9 我是清潔無過的．我
是無辜的、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。33:10 神找機會攻擊我、以我為仇敵、
33:11 把我的腳上了木狗、窺察我一切的道路。

 約伯自述：

o 「清潔無過的」（參vv.6:10; 9:21; 10:7; 12:4; 16:17; 31:6）

o 「無辜的」（參13:23; 23:11）

o 「沒有罪孽」（參9:20-21; 10:7; 27:6）

 約伯論神：

o 「神找機會攻擊我」（參10:6）

o 「以我為仇敵」（參13:24; 19:11）

o 「把我的腳上了木狗」（參13:27）

o 「窺察我一切的道路」（參7:17:20; 10:14; 13:27）



33:12 我要回答你說、你這話無理．因 神比世人更大。33:13 你為何與他爭
論呢、因他的事都不對人解說。

 以利戶說約伯對神的指控（「這話」：「神找機會攻擊我、以我為仇敵」）

沒有道理！原因是：「神比世人更大」（人應當敬畏、尊重神的主權）；

「爭論」：法庭上兩造間的答辯；「不對人解說」：神不需要回答人的質疑

（造物主的主權）！

 「耶和華說、我的意念、非同你們的意念、我的道路、非同你們的道路。天

怎樣高過地、照樣我的道路、高過你們的道路、我的意念、高過你們的意

念。」（賽55:8-9）；「如此看來、 神要憐憫誰、就憐憫誰、要叫誰剛硬、

就叫誰剛硬。這樣、你必對我說、他為甚麼還指責人呢．有誰抗拒他的旨意

呢。你這個人哪、你是誰、竟敢向 神強嘴呢．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、

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。」（羅9:18-20）



33:14 神說、一次、兩次、世人卻不理會。33:15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
神就用夢、和夜間的異象、33:16 開通他們的耳朵、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
心上、33:17 好叫人不從自己的謀算、不行驕傲的事．〔原文作將驕傲向人
隱藏〕33:18 攔阻人不陷於坑裡、不死在刀下。

 神雖然不需要回答任何人，但也不斷的啟示人來認識祂；「諸天述說 神的榮

耀．穹蒼傳揚他的手段。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．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。無言無語、

也無聲音可聽。」（詩19:1-3）；「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、〔或作凡 神所默

示的聖經〕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、都是有益的．叫屬 神的人

得以完全、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」（提後3:16-17）

 神用異夢、異象來警戒人；「但夜間 神來在夢中、對亞比米勒說、你是個死人

哪、因為你取了那女人來、他原是別人的妻子。」（創20:3）

 「開通…耳朵」：對人的啟示，讓人知曉；「教訓印在他們心上」：讓人知道對

錯善惡；「神的事情、人所能知道的、原顯明在人心裡．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

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、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、雖是眼不能見、但藉著

所造之物、就可以曉得、叫人無可推諉．」（羅1:19-20）

 神對人啟示的目的是要人「離惡行善」（「不從自己的謀算、不行驕傲的事」），

以免在罪中滅亡（「不陷於坑裡、不死在刀下」）。



33:19 人在床上被懲治、骨頭中不住的疼痛．33:20 以致他的口厭棄食物、

心厭惡美味。33:21 他的肉消瘦、不得再見、先前不見的骨頭、都凸出來。

33:22 他的靈魂臨近深坑、他的生命近於滅命的。33:23 一千天使中、若有

一個作傳話的、與 神同在、指示人所當行的事．33:24 神就給他開恩、

說、救贖他免得下坑．我已經得了贖價。

 神也用疾病來啟示人（「在床上被懲治」）；身體的煎熬（「骨頭中不住的疼

痛」）使人的注意力從外在的享受（食物、美味）轉為對生命警覺（靈魂臨近深

坑、生命近於滅命）；「有一個財主、田產豐盛．自己心裡思想說、我的出產沒

有地方收藏、怎麼辦呢。又說、我要這麼辦．要把我的倉房拆了、另蓋更大的．

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。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、靈魂哪、你有許多財

物積存、可作多年的費用．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。神卻對他說、無知的人

哪、今夜必要你的靈魂．你所預備的、要歸誰呢。」（路12:16b-20）

 在衆多天使中，若有一位作中保（「與神同在」；參vv. 5:1; 9:33）來告訴人

「當行的事」，神就要憐憫施恩，拯救人免於死亡（「免得下坑」），因為那人

的生命已被贖回（「得了贖價」）；以利戶反駁以利法沒有天使能協助之說

（v.5:1），以及約伯的沒有中保之說（v.9:33）。



33:25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．他就返老還童。33:26 他禱告 神、 神
就喜悅他、使他歡呼朝見 神的面． 神又看他為義。33:27 他在人前歌唱
說、我犯了罪、顛倒是非、這竟與我無益。33:28 神救贖我的靈魂免入深
坑．我的生命也必見光。

 這人被拯救，得醫治（「比孩童的肉更嫩，返老還童」）

 他與神的關係改變：他親近神（禱告神、歡呼朝見神的面），神悅納他

（喜悅他、看他為義）

 這人為神作見證說（「他在人前歌唱說」），「我犯了罪」，但「神救贖

我的靈魂免入深坑」（免去死亡），也使「我的生命」更加豐盛（「必見

光」）。



33:29 神兩次、三次、向人行這一切的事．33:30 為要從深坑救回人的靈
魂、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一樣。33:31 約伯阿、你當側耳聽我的話．不要作
聲、等我講說。33:32 你若有話說、就可以回答我．你只管說、因我願以你
為是。33:33 若不然、你就聽我說、你不要作聲、我便將智慧教訓你。

 神時常（「兩次、三次」）用夢境或疾病來如此啟示人，為的是：從罪中

拯救人（「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」），使人活的更豐盛（「被光照耀與活

人一樣」）。

 以利戶再次給約伯機會反駁，不然就洗耳恭聽讓他繼續說。

 約伯三友：約伯犯罪，神使約伯患難，為要懲罰他。

 以利戶：約伯犯罪，神使約伯患難，為要拯救他。



34:1 以利戶又說、34:2 你們智慧人、要聽我的話．有知識的人、要留心聽

我說。34:3 因為耳朵試驗話語、好像上膛嘗食物。34:4 我們當選擇何為是、

彼此知道何為善。34:5 約伯曾說、我是公義、 神奪去我的理．34:6 我雖

有理、還算為說謊言的．我雖無過、受的傷還不能醫治。34:7 誰像約伯、喝

譏誚如同喝水呢。34:8 他與作孽的結伴、和惡人同行。34:9 他說、人以

神為樂、總是無益。

 以利戶尊重約伯三友（「智慧人、有知識的人」），請他們留心聽他接下
來要說的話；因為話語的對錯能被分辨，就如同食物好壞能被品嚐出來一
樣（「因為耳朵試驗話語、好像上膛嘗食物」；參v.12:11）；所以，對約
伯所陳述的，需有正確的回應（「選擇何為是、何為善」）

 以利戶先引用約伯的陳述：「我是公義」（vv.9:15,20; 27:6）；「神奪
去我的理」（vv.19:6-7; 27:2）；「我雖有理」（vv.27:5-6）；「我雖
無過」（vv.10:7; chap.31）；「受的傷還不能醫治」（vv.6:4; 16:13）；
「人以神為樂、總是無益」（v.21:15）

 以利戶對約伯的評論：「他與作孽的結伴、和惡人同行」（個人的論斷
vs. 根據事實的陳述）



34:10 所以你們明理的人要聽我的話． 神斷不至行惡、全能者斷不至作孽。
34:11 他必按人所作的報應人、使各人照所行的得報。34:12 神必不作惡、
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。34:13 誰派他治理地、安定全世界呢。34:14 他若專
心為己、將靈和氣收歸自己．34:15 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死亡、世人必仍歸
塵土。

 以利戶對約伯三友說，你們既然是「明理的人」就應該知道「神斷不至行

惡、全能者斷不至作孽」；不僅如此，祂也「必按人所作的報應人、使各

人照所行的得報」；這應該是無需解釋的真理！

 以利戶繼續解釋為什麼「神必不作惡、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」；因為，一

個簡單的事實就是：神掌管世界的權柄是自有的，不是任何人給祂的；祂

若作惡「專心為己」，將世上凡有血氣的滅絕（「將靈和氣收歸自己」），

沒有人可以繼續活著向祂抱怨！



34:16 你若明理、就當聽我的話、留心聽我言語的聲音。34:17 難道恨惡公
平的、可以掌權麼．那有公義的、有大能的、豈可定他有罪麼。34:18 他對
君王說、你是鄙陋的、對貴臣說、你是邪惡的。34:19 他待王子不徇情面、
也不看重富足的過於貧窮的．因為都是他手所造。34:20 在轉眼之間、半夜
之中、他們就死亡．百姓被震動而去世、有權力的被奪去非借人手。

 以利戶轉向約伯繼續辯護神的公義（「你若明理、就當聽我的話」）

 以利戶指出：人沒有權柄來定神的罪；因為善惡的標準是神定的，祂也按

著這樣的標準來掌管世界，沒有任何事能影響、改變祂的原則。

 不論是君王、權貴、平民百姓都是祂造的，也都在祂的權柄管轄之下；神

的審判臨到，不是人預先可知（不是不報，是時辰未到）。



34:21 神注目觀看人的道路、看明人的腳步。34:22 沒有黑暗、陰翳、能給作孽
的藏身。34:23 神審判人、不必使人到他面前、再三鑒察。34:24 他用難測之法
打破有能力的人、設立別人代替他們。34:25 他原知道他們的行為、使他們在夜間
傾倒滅亡。34:26 他在眾人眼前擊打他們、如同擊打惡人一樣。34:27 因為他們偏
行不跟從他、也不留心他的道．34:28 甚至使貧窮人的哀聲達到他那裡、他也聽了
困苦人的哀聲。34:29 他使人安靜、誰能擾亂〔或作定罪〕呢、他掩面誰能見他
呢．無論待一國、或一人都是如此．34:30 使不虔敬的人不得作王、免得有人牢籠
百姓。
 以利戶回應約伯對神的抱怨－神為何延遲對惡人的刑法（vv. 24:1-21）

o 神是全知的；祂看見、知曉人所行的一切事（vv. 34:21-22）
o 神不像人的審判官需要反覆考察詢問後才定罪（v. 34:23）
o 神用人難以逆料的方式、時間使人降卑升高（vv. 34:24-25）
o 當神使罪人受刑法的時候，將會是公開的（v. 34:26）
o 罪人受刑法是因為他們不順服、不跟從神，他們的罪惡使窮困人的呼求達到神

面前（vv. 34:27-28）
o 神若選擇靜默、暫不刑法罪人，誰有權柄來指責神，定祂的罪？祂對個人、對

國度的權柄是一樣的（vv. 34:29-30）；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、要將國賜
與誰、就賜與誰。」（但4:32b）；「世上所有的居民、都算為虛無、在天上
的萬軍、和世上的居民中、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．無人能攔住他手、或問他
說、你作甚麼呢。」（但4:35）



34:31 有誰對 神說、我受了責罰、不再犯罪．34:32 我所看不明的、求你
指教我．我若作了孽、必不再作。34:33 他施行報應、豈要隨你的心願、叫
你推辭不受麼。選定的、是你、不是我．你所知道的只管說罷。

 以利戶驚訝約伯對神求問的態度：我是無辜的；如果我真犯了罪，那神你

就親自告訴我、對我說話，如果你這樣回答我，那我就不再犯過（vv. 31-

32）

 以利戶問約伯：神對人責罰的方式，難道是你所決定的？若不從你願，難

道你就可以不接受？這是你約伯現在所面對的問題（不是我以利戶），所

以要作決定的人是你。（v. 33）



34:34 明理的人、和聽我話的智慧人、必對我說、34:35 約伯說話沒有知識、
言語中毫無智慧。34:36 願約伯被試驗到底、因他回答像惡人一樣。
34:37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．在我們中間拍手、用許多言語輕慢 神。

 以利戶認為任何明事理、有智慧的人對這事的看法都會和他一樣，那就是：

約伯對神的抱怨是愚昧的（約伯的態度本身就是罪！）（vv. 34-35）

 因此，既然約伯拒絕悔改，他就應該繼續被神用苦難「試驗到底」；因為

他像那些硬著頸項的罪人一樣對神說話，使他罪上加罪（「罪上又加悖

逆」），同時他又藐視、輕看我們這些勸戒他的人。（vv. 36-37）

 以利戶譴責約伯質疑神的公平和要求神回答他的態度，是正確的。但是，

以利戶似乎也落入約伯三友對約伯缺乏憐憫律法心態；「公義和公平、是

你寶座的根基．慈愛和誠實、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歡呼的、那民是有福

的。耶和華阿、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裡行走。」（詩89:14-15）


